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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檢送「公共藝術設置辦法」第五條、第三十六條修正條文

及對照表勘誤表1份，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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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藝術設置辦法第五條、第三十六條修正條文勘誤表 

更正後文字 原列文字 

第五條 公有建築物、重大公共工程

如因具特殊事由得免辦理公共藝

術，或辦理公共藝術經費未達該建

築物或公共工程造價百分之一，應

由興辦機關（構）提送審議會審核

同意後，將全部或剩餘經費納入本

條例所稱主管機關設立之基金或專

戶，統籌辦理公共藝術及相關文化

藝術事務。其經費運用範圍應與文

化藝術相關，除可運用於公共藝術

之辦理、管理維護外，至少四分之

一經費優先統籌運用於傳統工藝美

術扶植傳承、人才培育等相關事

宜。 

前項建築物或公共工程全部或

部分經費，屬中央部會編列預算補

助者，興辦機關（構）應按所占比

例，自未達百分之一之公共藝術經

費餘款提撥相同比例至本條例所稱

中央主管機關設立之基金或專戶，

其餘經費再繳入地方主管機關設立

之基金或專戶。 

第一項所稱特殊事由，指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 

一、文化資產相關工程。 

二、工程性質不適宜辦理公共藝

術。 

三、依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仍

無法尋覓合適地點辦理公共

藝術者。 

四、其他經審議會同意情事。 

公共藝術設置計畫預算在新臺

幣五十萬元以下者，興辦機關

（構）得逕行辦理公共藝術教育推

廣事宜，或得經審議會同意納入本

條例所稱主管機關設立之基金或專

戶。 

第一項及前項辦理結果，應報

請審議機關備查。 

第五條 公有建築物、重大公共工程

如因具特殊事由得免辦理公共藝

術，或辦理公共藝術經費未達該建

築物或公共工程造價百分之一，應

由興辦機關（構）提送審議會審核

同意後，將全部或剩餘經費納入本

條例所稱主管機關設立之基金或專

戶，統籌辦理公共藝術及相關文化

藝術事務。其經費運用範圍應與文

化藝術相關，除可運用於公共藝術

之辦理、管理維護外，至少四分之

一經費優先統籌運用於傳統工藝美

術扶植傳承、人才培育等相關事

宜。 

前項建築物或公共工程全部或

部分經費，屬中央部會編列預算補

助者，興辦機關（構）應按所占比

例，自未達百分之一之公共藝術經

費餘款提撥相同比例至本條例所稱

中央主管機關設立之基金或專戶，

其餘經費再繳入地方主管機關設立

之基金或專戶。 

第一項所稱特殊事由，指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 

一、文化資產相關工程。 

二、工程性質不適宜辦理公共藝

術。 

三、依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仍

無法尋覓合適地點辦理公共

藝術者。 

四、其他經審議會同意情事。 

公共藝術設置計畫預算在新臺

幣五十萬元以下者，興辦機關

（構）得逕行辦理公共藝術教育推

廣事宜，或得經審議會同意納入本

條例所稱主管機關設立之基金或專

戶。 

第一項及前項辦理結果，應報

請審議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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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條 政府機關（構）接受公

共藝術之捐贈，應擬訂受贈之公共

藝術設置計畫書，經審議會審議通

過後辦理之。其內容至少應包含下

列事項： 

一、捐贈緣由。 

二、捐贈者及作品創作者履歷。 

三、捐贈之公共藝術作品資料。 

四、設置地點基地現況分析及圖

說。 

五、政府機關（構）與捐贈者所擬

定之合約草案。 

六、後續管理維護規劃。 

七、其他相關資料。 

第三十六條 政府機關（構）接受公

共藝術之捐贈，應擬訂受贈之公共

藝術設置計畫書，經審議會審議通

過後辦理之。其內容至少應包含下

列事項： 

一、捐贈緣由。 

二、捐贈者及作品創作者履歷。 

三、捐贈之公共藝術作品資料。 

四、設置地點基地現況分析及圖

說。 

五、政府機關與捐贈者所擬定之合

約草案。 

六、後續管理維護規劃。 

七、其他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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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藝術設置辦法第五條、第三十六條修正條文對照表勘誤表 

更正後文字 原列文字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公有建築

物、重大公共工

程如因具特殊事

由得免辦理公共

藝術，或辦理公

共藝術經費未達

該建築物或公共

工程造價百分之

一，應由興辦機

關（構）提送審

議 會 審 核同 意

後，將全部或剩

餘經費納入本條

例所稱主管機關

設立之基金或專

戶，統籌辦理公

共藝術及相關文

化藝術事務。其

經費運用範圍應

與 文 化 藝術 相

關，除可運用於

公 共 藝 術之 辦

理 、 管 理維 護

外，至少四分之

一經費優先統籌

運用於傳統工藝

美術扶植傳承、

第五條 公共藝術

設置計畫預算在

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者，興辦機

關得逕行辦理公

共藝術教育推廣

事宜或交由該基

地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政

府統籌辦理公共

藝術有關事宜。 

公共藝術設

置計畫預算逾新

臺 幣 三 十 萬 元

者，興辦機關經

審議會審核同意

後，得將公共藝

術經費之全部或

部分交由該基地

所 在 地 之 直 轄

市、縣（市）政

府統籌辦理公共

藝術有關事宜。 

 前二項辦理

結果，應報請審

議機關備查。 

一、配合本條例第

十五條修正，

增訂第一項至

第三項，明定

公共藝術經費

納入基金或專

戶之要件、程

序、經費運用

範圍、提撥比

例及特殊事由

情形。另刪除

現行條文第二

項並調整項次

順序；現行條

文第一項調整

至第四項，現

行條文第三項

移至第五項。 

二、第一項係配合

本條例第十五

條第三項明定

因特殊事由免

辦理公共藝術

或辦理經費未

達工程造價百

分之一者，皆

須經審議會審

第五條 公有建築

物、重大公共工

程如因具特殊事

由得免辦理公共

藝術，或辦理公

共藝術經費未達

該建築物或公共

工程造價百分之

一，應由興辦機

關（構）提送審

議會審核同意

後，將全部或剩

餘經費納入本條

例所稱主管機關

設立之基金或專

戶，統籌辦理公

共藝術及相關文

化藝術事務。其

經費運用範圍應

與文化藝術相

關，除可運用於

公共藝術之辦

理、管理維護

外，至少四分之

一經費優先統籌

運用於傳統工藝

美術扶植傳承、

第五條 公共藝術

設置計畫預算在

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者，興辦機

關得逕行辦理公

共藝術教育推廣

事宜或交由該基

地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政

府統籌辦理公共

藝術有關事宜。 

公共藝術設

置計畫預算逾新

臺 幣 三 十 萬 元

者，興辦機關經

審議會審核同意

後，得將公共藝

術經費之全部或

部分交由該基地

所 在 地 之 直 轄

市、縣（市）政

府統籌辦理公共

藝術有關事宜。 

 前二項辦理

結果，應報請審

議機關備查。 

一、配合本條例第

十五條修正，

增訂第一項至

第三項，明定

公共藝術經費

納入基金或專

戶之要件、程

序、經費運用

範圍、提撥比

例及特殊事由

情形。另刪除

現行條文第二

項並調整項次

順序；現行條

文第一項調整

至第四項，現

行條文第三項

移至第五項。 

二、第一項係配合

本條例第十五

條第三項明定

因特殊事由免

辦理公共藝術

或辦理經費未

達工程造價百

分之一者，皆

須經審議會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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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等相關

事宜。 

前項建築物

或公共工程全部

或部分經費，屬

中央部會編列預

算補助者，興辦

機關（構）應按

所占比例，自未

達百分之一之公

共藝術經費餘款

提撥相同比例至

本條例所稱中央

主管機關設立之

基金或專戶，其

餘經費再繳入地

方主管機關設立

之基金或專戶。 

第一項所稱

特殊事由，指下

列各款情形之

一： 

一、文化資產相

關工程。 

二、工程性質不

適宜辦理公

共藝術。 

三、依第三十二

條第二項規

定，仍無法

尋覓合適地

核同意方得納

入基金專戶；

又公共藝術剩

餘經費繳入途

徑為本條例所

稱主管機關所

設 基 金 或 專

戶，以利相關

公共藝術及文

化藝術事務綜

整推展。 

三、為有效管控中

央編列預算執

行或補助之公

有建築物、重

大公共工程，

並使公共藝術

經費分配有依

循，爰依中央

挹注經費比例

增訂第二項，

以有效統籌辦

理文化藝術事

務。 

四、辦理公共藝術

經費已於本條

例明定不得少

於建築物或公

共工程造價百

分之一，而本

條例第十五條

人才培育等相關

事宜。 

前項建築物

或公共工程全部

或部分經費，屬

中央部會編列預

算補助者，興辦

機關（構）應按

所占比例，自未

達百分之一之公

共藝術經費餘款

提撥相同比例至

本條例所稱中央

主管機關設立之

基金或專戶，其

餘經費再繳入地

方主管機關設立

之基金或專戶。 

第一項所稱

特殊事由，指下

列各款情形之

一： 

一、文化資產相

關工程。 

二、工程性質不

適宜辦理公

共藝術。 

三、依第三十一

條第二項規

定，仍無法

尋覓合適地

核同意方得納

入基金專戶；

又公共藝術剩

餘經費繳入途

徑為本條例所

稱主管機關所

設 基 金 或 專

戶，以利相關

公共藝術及文

化藝術事務綜

整推展。 

三、為有效管控中

央編列預算執

行或補助之公

有建築物、重

大公共工程，

並使公共藝術

經費分配有依

循，爰依中央

挹注經費比例

增訂第二項，

以有效統籌辦

理文化藝術事

務。 

四、辦理公共藝術

經費已於本條

例明定不得少

於建築物或公

共工程造價百

分之一，而本

條例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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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辦理公共

藝術者。 

四、其他經審議

會 同 意 情

事。 

公共藝術設

置計畫預算在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

下者，興辦機關

（構）得逕行辦

理公共藝術教育

推廣事宜，或得

經審議會同意納

入本條例所稱主

管機關設立之基

金或專戶。 

第一項及前

項辦理結果，應

報請審議機關備

查。 

第三項所列須

經審議會同意

後納入基金或

專戶之態樣，

依原立法意旨

係為強調而列

舉，非僅該態

樣可納入基金

或專戶。且依

據本條例第十

五條第五項規

定，其他得納

入基金或專戶

之態樣應屬公

共藝術其他相

關事項，授權

由中央主管機

關會商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

會及內政部定

之，亦參照各

界實務操作所

需及加速辦理

流程，爰第四

項修正為經費

五十萬元以下

者亦得採經審

議會同意納入

基金或專戶方

式辦理公共藝

術；另參酌一

點辦理公共

藝術者。 

四、其他經審議

會 同 意 情

事。 

公共藝術設

置計畫預算在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

下者，興辦機關

（構）得逕行辦

理公共藝術教育

推廣事宜，或得

經審議會同意納

入本條例所稱主

管機關設立之基

金或專戶。 

第一項及前

項辦理結果，應

報請審議機關備

查。 

第三項所列須

經審議會同意

後納入基金或

專戶之態樣，

依原立法意旨

係為強調而列

舉，非僅該態

樣可納入基金

或專戶。且依

據本條例第十

五條第五項規

定，其他得納

入基金或專戶

之態樣應屬公

共藝術其他相

關事項，授權

由中央主管機

關會商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

會及內政部定

之，亦參照各

界實務操作所

需及加速辦理

流程，爰第四

項修正為經費

五十萬元以下

者亦得採經審

議會同意納入

基金或專戶方

式辦理公共藝

術；另參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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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零八年公共

藝術設置計畫

案件，新臺幣

三十萬元以下

之公共藝術案

件 數 計 八 十

件，佔總件數

二百零六件之

百 分 之 三 十

九；五十萬元

以下案件，共

計八十八件，

佔總件數百分

之四十三。考

量修法後，公

共藝術設置計

畫預算皆須編

足百分之一，

規定較緊縮，

且原物料價格

持續上漲，實

務上如預算過

低，不易辦理

教育推廣。另

為賦予興辦機

關（構）彈性

空間，爰提高

逕行辦理教育

推廣事宜或納

入專戶之金額

上限至五十萬

百零八年公共

藝術設置計畫

案件，新臺幣

三十萬元以下

之公共藝術案

件 數 計 八 十

件，佔總件數

二百零六件之

百 分 之 三 十

九；五十萬元

以下案件，共

計八十八件，

佔總件數百分

之四十三。考

量修法後，公

共藝術設置計

畫預算皆須編

足百分之一，

規定較緊縮，

且原物料價格

持續上漲，實

務上如預算過

低，不易辦理

教育推廣。另

為賦予興辦機

關（構）彈性

空間，爰提高

逕行辦理教育

推廣事宜或納

入專戶之金額

上限至五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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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元。 

第三十六條 政府

機關（構）接受

公 共 藝 術 之 捐

贈，應擬訂受贈

之公共藝術設置

計畫書，經審議

會審議通過後辦

理之。其內容至

少應包含下列事

項： 

一、捐贈緣由。 

二、捐贈者及作

品創作者履

歷。 

三、捐贈之公共

藝術作品資

料。 

四、設置地點基

地現況分析

及圖說。 

五 、 政 府 機 關

（構）與捐

贈者所擬定

之 合 約 草

案。 

六、後續管理維

護規劃。 

第三十二條 政府

機關接受公共藝

術之捐贈事宜，

應擬訂受贈之公

共藝術設置計畫

書，經審議會審

議通過。其內容

應 包 括 下 列 事

項： 

一、捐贈緣由。 

二、捐贈者。 

三 、 捐 贈 總 經

費。 

四、捐贈作品之

藝術創作者

創作履歷。 

五、捐贈之公共

藝術材質、

尺 寸 、 數

量、作品版

次或號數、

安裝、作品

說明牌內容

及管理維護

方式等。 

六、設置地點基

地現況分析

及圖說，含

條次變更，並酌作

文字修正，同時參

照實務狀況，簡化

捐贈之設置計畫書

內容。 

第三十六條 政府

機關（構）接受

公共藝術之捐

贈，應擬訂受贈

之公共藝術設置

計畫書，經審議

會審議通過後辦

理之。其內容至

少應包含下列事

項： 

一、捐贈緣由。 

二、捐贈者及作

品創作者履

歷。 

三、捐贈之公共

藝術作品資

料。 

四、設置地點基

地現況分析

及圖說。 

五、政府機關與

捐贈者所擬

定之合約草

案。 

六、後續管理維

護規劃。 

七、其他相關資

料。 

第三十二條 政府

機關接受公共藝

術之捐贈事宜，

應擬訂受贈之公

共藝術設置計畫

書，經審議會審

議通過。其內容

應 包 括 下 列 事

項： 

一、捐贈緣由。 

二、捐贈者。 

三 、 捐 贈 總 經

費。 

四、捐贈作品之

藝術創作者

創作履歷。 

五、捐贈之公共

藝術材質、

尺 寸 、 數

量、作品版

次或號數、

安裝、作品

說明牌內容

及管理維護

方式等。 

六、設置地點基

地現況分析

及圖說，含

條次變更，並酌作

文字修正，同時參

照實務狀況，簡化

捐贈之設置計畫書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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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相關資

料。 

作品與基地

之合成模擬

圖。 

七、政府機關與

捐贈者所擬

定的合約草

案。 

八、其他相關資

料。 

作品與基地

之合成模擬

圖。 

七、政府機關與

捐贈者所擬

定的合約草

案。 

八、其他相關資

料。 

 


